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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下查办价格违法案件
需注意的问题

□ 宋德兴 朱陆军

6月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公布《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
诈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7
月1日起施行；同日，总局发布
《关于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规
定》和《指导意见》的出台，对于
进一步提升价格监管工作法治
化、规范化水平，规范经营者明
码标价行为，预防和制止价格欺
诈，积极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
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
费者、经营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将会起到重要规范指导
作用。本文结合贯彻总局《规
定》和《指导意见》，对查办价格
违法案件注意的问题进行总结，
便于基层执法人员参考借鉴。

一是法律法规适用问题。
价格违法不仅违反价格管理法
规，还可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如未明码标价，《价格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对其进行
了定性，同时该行为也侵犯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五十六条，对上述行
为也有明确规定。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特别法
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应当

优先适用《价格法》。
二是违法行为构成问题。

对于“价格”的监管，要突出“价
格行为”，要重点看经营者是否
存在违反明码标价规定、哄抬
物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这
些违法行为的构成与商品是否
销售成交无关。商品的销售成
交情况可作裁量违法行为社会
影响大小的判定，及计算违法
所得的参考因素。

三是调查取证效率问题。办
理价格类违法案件时，发现线索
后要快速处理，要突出实效性。
执法人员应当在第一时间到达现
场、全面取证，特别是对于涉及价
格标识，以及经营成交记录等重
要物证，要第一时间进行取证，争
取案件办理的主动权，避免证据
缺失，从而导致案件办理失败。

四是违法所得认定问题。
依据2020年9月8日总局《关于
“价格违法案件中违法所得应如
何计算”的答复》，经营者价格违
法行为违法所得=（有违法行为
时的价格—无违法状态时应当的
价格）?销售数量。如果执法人
员无法证明“无违法状态时应当
的价格”的，可依据《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规定，
按照没有违法所得的规定处罚。

五是处罚幅度适当问题。

行政执法的价值不是“为罚而
罚”，处罚不是目的，规范才是根
本。受疫情影响，经营主体复产
复工缓慢，执法人员要秉持“查
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考虑违法
行为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
度，明确可依法从轻、减轻或者
不予处罚的情形，充分体现“过
罚相当”的立法精神。

六是复议程序前置问题。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第二十条明确“经营者对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
不服的，应当先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也就是所谓的“复议程序
前置”。复议程序前置的范围
严格限定于某些具有极强专业
技术性的案件，主要分布在专
业性极强的经济法领域。

七是处罚信息公示问题。
加强信用监管，实施联合惩
戒。对于查办的价格类违法案
件，要依法向社会公开；对于情
节严重、性质恶劣的重大价格
违法案件，要通过新闻媒体公
开曝光，对于符合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情形的，依法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真正体现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本报讯 夏季是餐饮服务环
节食品安全事故高发、易发的敏
感时段，为有针对性地加强餐饮
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排查食
品安全隐患，有效防控食品安全
风险，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按照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餐饮处工作部署和延庆区
检察院的检察建议，结合延庆辖
区实际，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决定
组织开展餐饮服务环节夏季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专项整治重点围绕原料采
购、加工制作、存储时间和温度、

餐用具消毒、人员健康、环境卫
生、食品添加剂等关键环节开展
监督检查，检查的重点单位包
含：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食
堂、托幼机构食堂、养老机构食
堂、建筑工地食堂、民宿；经营大
排档、冷荤凉菜、生食水产品、自

制饮品的餐饮单位和在美团、饿
了么平台开展网络订餐的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

同时要有效利用技防手段，
做好餐饮服务环节监督抽检工
作，对存在问题的要及时进行核
查处置。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易

引发食物中毒的关键环节存在
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立即进行
控制，对于无证经营、使用来源
不明原料、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
处。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到10月
下旬。

本报讯 日前，延庆区 2
家学生餐配送企业通过安装
图像采集和视频传输设备，
将食品粗加工、切配、烹饪、
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加工操
作关键环节以及分餐等重
点场所在北京阳光餐饮 App
上公开，实现了“互联网+明
厨亮灶”。

受疫情影响中小学校采
取封闭式管理，学生中午在校
内就餐，受学校食堂场地限
制，部分学校需要集体用餐配
送单位供餐，学生餐配送企业

的食品安全问题关系重大，不
容有失。今年以来，延庆区市
场监管局在市局餐饮处的具
体指导下，组织开展了学生餐
配送企业专人日查，联合区教
委约谈配送企业负责人等系
列工作，讲明学生餐食品安全
的重要性，督促企业主动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两家学
生餐配送企业积极配合，均建
立了HACCP或ISO22000管理
体系，并通过了认证，近期又
实现了“互联网+明厨亮灶”，
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
中小学生是国家和社会

的未来，为其提供安全的饮
食，保障身体健康，乃是社会
各界的共同责任。“互联网+
明厨亮灶”将学生餐配送企业
的加工制作过程直播在网上，
供学生家长、教育部门、监管
部门、相关媒体等实时远程监
督，实现全社会共同监管，督
促企业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从业人员严格规范操作，
全力守护食品安全，让学生吃
得放心，让家长安心。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引导
好延庆区自产自销商户进入日
上市场，保持良好的市场秩序，
市场创城专班提前规范入场商
户经营行为，以强化入场商户
“四个意识”，切实巩固好市场
创城成果。

一是强化守城意识。遵守
创城常态化相关管理规定，严
禁以任何理由破坏市场经营
秩序。二是强化守线意识。

按照规范区域开展经营活动，
严禁超范围开展经营活动；三
是强化守法意识。遵守食品
安全、物价、产品质量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严禁出现扰乱
市场经营秩序的行为发生。
四是强化守责意识。遵守执
行市场内部相关管理规定，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及时解决矛
盾纠纷，营造安全有序的营商
环境。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加强
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

延庆区规范日上
市场商户经营行为

延庆区“互联网+明厨亮灶”保障食品安全
本报讯面对本区疫情防控

形势再度波动，延庆区市场监管
局坚决贯彻延庆区委、区政府和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疫情防
控与保供稳价同等重要”的指示
要求，未雨绸缪、靠前行动，确保
全区市场价格秩序稳定。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按照逢
查必查价格，疫情期间对价格违
法行为从严从快处理要求。7月
5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对重点民生商品和涉疫商品
经营主体进行了排查检查。

一是督促经营者履行主体
责任。执法人员通过发放《市
场价格行为提醒书》、口头提示
告诫，微信群发等形式进行提
示告诫，要求大型市场、商超、
药店、粮店等民生、防疫商品经
营者结合经营成本和供需状况
合理定价、明码标价，不得出现
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价格违

法行为，履行第一责任人主体
责任，妥善处理纠纷。

二是要求各部门强化民生
商品和涉疫商品的监督检查力
度，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要从严、
从快、从重进行处罚。

三是价格监测。区局对区
内4家连锁药店、5家大型超市
的防疫用品、生活必需品储备及
进销货价格情况进行监测，同时
强化部门横向联动，及时掌握区
发展和改革委价格监测数据，为
靶向性执法提供依据。截至目
前，延庆区内重点民生物资和医
疗物资供应充足、市场秩序良
好，未发现价格违法行为。

下一步，该局将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变化，强化对大型超
市、便利店等场所的监管力度，
对经营者出现的未明码标价、
串通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依法
予以查处。 （北京市场监管）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
确保市场价格秩序稳定


